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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吉政发〔2010〕2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治理、整顿和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护和鼓励合法运输，加

强对超限运输车辆的管理，确保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安全，根据《公路

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

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30 号）、交通部等八部委《关于印发 2005

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的通知》（交公路发〔2005〕89 号）、《道路车辆外廓尺

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强制标准 GB1589-2004）及交通部《印发关于收

费公路试行计重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交公路发〔2005〕492 号）有关规
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计重收费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

现行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完善，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科学的

车辆通行费征收方式，适当降低合法运输业户的运输成本，规范货运市场经济

秩序，保护公路桥梁交通基础设施，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促进交通事业持续、

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公平合理原则。 

  按照“标准车型、标准装载、标准收费；标准车型、超额装载、超额收

费”的原则进行计量收费，车辆通行费支出与其对公路的磨损程度成正比关
系，确保车辆在缴纳通行费上的公平合理。 

  2.鼓励合法装载原则。 

  以鼓励合法运输、打击超限超载运输为目的，确定计重收费费率标准，保

证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收费标准和运输成本适当降低，保护其合法利益；

对超限车辆的超限部分确定合理的加价幅度，并逐步加大，用经济手段调节和
限制车辆超限超载。 

  3.引导发展的原则。 

  通过车辆通行费征收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利用经济杠杆，对国家鼓励发展

的推荐车型和多轴大型车辆给于适当的通行费优惠，用政策引导货运车辆发

展，优化货运车辆结构。 

  4.鼓励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业发展原则。 

  为鼓励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继续对装载国

际海运标准集装箱车辆通行费予以适当优惠。 

  5.渐进试行、稳步推进原则。 

  分阶段实施，逐步调整超限收费调节系数，以确保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和

社会的稳定。 

  6.不增加社会总体负担原则。 

  确保实施计重收费后，标准车型、标准装载的车辆总体收费水平与现行收

费水平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 

  二、实施范围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我省高速公路，均实行计重收费。在

我省高速公路行驶的按照国家规定应当交纳车辆通行费的所有载货类汽车（含

客货两用车），均适用计重收费的有关规定。 

  各类客车的收费办法不变，仍按车型分类的方式收取车辆通行费。 

  三、计重收费的实施时间 



  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在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对载货类汽车试运行计重收

费。 

  四、计重收费标准 

  根据交公路发〔2005〕492 号关于载货类汽车按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分
级连续收取的原则，制定我省计重收费标准。 

  （一）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1.根据《公路法》以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轴载质量

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

强制标准 GB1589-2004）及交公路发〔2005〕492 号的要求，结合目前国内动态
称重设备对单轴、联轴以及轮胎个数的判断经常出现错误，影响相同轴数车辆

超限值判定准确性的实际，本着实施方便、操作简单以及与邻省标准较好衔接

的原则，确定通行我省高速公路车辆超限认定标准如下： 

  （1）2 轴货车 17 吨； 

  （2）3 轴货车 27 吨； 

  （3）4 轴货车 37 吨； 

  （4）5 轴货车 43 吨； 

  （5）6 轴及以上货车 49 吨。 

  2.对单纯运输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优惠限值的确定。 

  根据不同规格的国际海运标准集装箱（IAA 型，即 40 英尺；IC 型，即 20

英尺）的限载值、运载车辆和装载方式，确定我省运输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优

惠限值，具体如下： 

  （1）4 轴车辆运输 1 个 20 英尺集装箱 37 吨，运输 1个 40 英尺集装箱 44

吨； 

  （2）5 轴车辆运输 1 个 40 英尺集装箱 46 吨，运输 2个 20 英尺集装箱 63

吨； 

  （3）6 轴及以上车辆运输 1个 40 英尺集装箱 48 吨，运输 2个 20 英尺集

装箱 65 吨。 

  其他装载方式不享受此优惠政策。 

  3.实行计重收费的公路，以实地测量的车货总重作为收费的依据，同时，
按照轴重与总重相结合的方式，以实际测量的各轴轴重之和(即车辆的实际车货



总重)，与该车对应的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的比较情况，核定汽车是否超过公

路承载能力。 

  （二）核定收费标准。 

  1.计重方式下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试行）。 

  根据交公路发〔2005〕492 号精神，在按车型征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

省实际，核定我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1）正常装载的合法运输车辆（以下简称正常车辆）行驶于实行计重收费

的高速公路时，其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按照如下标准计算确定： 

  ①基本费率为 0.07 元/吨公里。以收费站实际测量确定的车货总重（以吨

为单位，精确到百公斤，即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其余部分舍去）为依据，车货

总质量小于等于 5 吨的，按基本费率计收车辆通行费；5 吨至 35 吨(含)的车

辆，5吨(含)以下部分，按基本费率计收，5 吨以上部分，按 0.07 元/吨公里线
性递减至 0.035 元/吨公里计收；35 吨至 49 吨（含）的车辆，5 吨(含)以下部

分，按基本费率计收，5吨至 35 吨(含)部分，按 0.07 元/吨公里线性递减至

0.035 元/吨公里计收，35 吨以上部分，按 0.035 元/吨公里线性递减至 0.025

元/吨公里计收；49 吨以上的车辆（按规定方式运载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车
辆），5 吨(含)以下部分，按基本费率计收，5吨至 35 吨(含)部分，按 0.07 元

/吨公里线性递减至 0.035 元/吨公里计收，35 吨至 49 吨(含)部分，按 0.035

元/吨公里线性递减至 0.025 元/吨公里计收，49 吨以上部分，按 0.025 元/吨

公里计收。车货总重在 5吨以下按 5吨计，计费不足 5元按 5元计。费率曲线

如下图： 

 

  ②对车货总质量低于 10 吨的两轴货车在通行长春至营城子、长春至吉林、

吉林至江密峰、江密峰至延吉、延吉至图们、伊通至辽源高速公路时按普通车

辆计费标准的 80%计收。 



  （2）超过公路承载能力的车辆行驶于实行计重收费的公路时，其车辆通行

费收费标准按照如下标准计算确定： 

  ①总轴重超过该车对应的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30%（含）以下的车辆，

未超限部分按合法装载计重收费标准计收，超限部分按基本费率计收。 

  ②总轴重超过该车对应的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30%～100%（含）的车

辆，该车车货总重中超过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30%（含）以下的部分，按第

（2）条第①款计收；超过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30%以上的重量部分，按基本

费率的 3倍线性递增至 6倍计收。 

  ③轴重超过该车对应的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100%以上的车辆，该车车货

总重中超过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 30%（含）以下的重量部分，按第（2）条第

①款计收；30%～100%（含）的重量部分，按基本费率的 3倍线性递增至 6 倍计

收；100%以上的重量部分，按基本费率的 6倍计收。 

  费率曲线如下图： 

 

  说明：M为基本费率，即 0.070 元；G1 为优惠区间起始吨位，即 5 吨；W

为车辆承载能力限值。 

  （3）此收费标准为计重收费试运行期间的收费标准，试运行结束后，将根

据我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的运行情况和车型收费标准，重新对我省高速公路计

重方式的收费标准进行核定。 

  3.通行费计算方式。 

  根据交公路发〔2005〕492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确定高速公路车

辆通行费计算的数学模型（见附件）。 



  4.计费取整办法。 

  实施计重收费后，我省高速公路在计算车辆通行费费额时个位数按 5元或

10 元收取，按以下办法取整：费额零头小于 2.49（含）元时，舍去；费额零头

在 2.50（含）元至 7.49 元之间时，归 5.00 元；费额零头在 7.50（含）元至

9.99 元时，归 10.00 元。 

  5.有关优惠政策。 

  （1）绿色通道车辆。 

  对未超限的、整车并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货车，给予按照普通车辆计费标

准 75%收取通行费的优惠。对超限的车辆，未超限部分按照合法装载收费标准
计收，不再予以优惠；超限部分按照基本费率计收。 

  （2）运输国际标准集装箱（20 英尺、40 英尺）车辆。 

  对未超过国际标准集装箱优惠限值标准的车辆，给予按照普通车辆计费标

准 75%收取通行费的优惠；超过优惠限值标准的车辆，按普通车辆计重收费，

不予优惠。 

  （3）国家出台高速公路通行费相关政策时，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4）我省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有关优惠政策不能同时享受。 

  五、逃费车辆的处理办法 

  实施计重收费后，对倒卡、换牌、驳载、闯关、设法减轻车辆称重重量以

及采取其他手段逃缴通行费的车辆，依据《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确定如下处理办法： 

  （一）对在收费站发现的采用各种手段逃缴、少缴通行费的车辆，由高速

公路收费单位按我省高速公路微机收费系统自动设置的，距本站最远的省内高

速公路收费站之间路程补收通行费，并加收一倍通行费；对非收费站区域发现

的采用各种手段逃缴、少缴通行费的车辆，由收费单位按我省高速公路微机收

费系统自动设置的，相距最远的省内高速公路收费站之间路程补收通行费，并

加收一倍通行费。 

  （二）对于 U 型行驶和超时的车辆（正常通行时间为：出入口收费站之间
路程除以车辆最低时速，最低时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规定的 60 公里/小时计算），除能够提供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维修、住宿

发票等凭证的正常超时车辆外，由高速公路收费单位依据《吉林省高速公路路

政管理条例》按出口站至联网收费路网中最远距离收费站的收费标准收费，并
可以加收一倍通行费。 



  （三）对无卡、坏卡（即在出口站无法提供有效的车辆通行费 IC 卡）的车

辆，由高速公路收费单位依据《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按出口站至联

网收费路网中最远距离收费站的收费标准收费，同时可以加收一倍通行费，并

补收车辆通行费 IC 卡工本费 60 元。 

  六、其他有关事项 

  （一）为保证收费车道的通畅和维持正常的收费秩序，所有计重车辆只进

行 1 次称重测量，一律不予复称，并以收费站实地测量称重数据为准，若道路

运输经营业户对称重质量有异议，可向质监部门申诉。 

  （二）客货两用车属载货类机动车，按计重标准收取车辆通行费。 

  （三）对于不可解体大件货物总重超限及超宽、超高的车辆，须依法办理

通行手续后，方可通行。在计算车辆通行费时，对车货总重未超限部分按正常

车辆计算通行费，超限部分按基本费率计算通行费。 

  （四）我省货车车型判别收费标准，作为实施计重收费后的备用标准，当

计重收费设备或计重收费软件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行时，即可启用车型判

别收费方式和标准，确保收费工作的有序进行。 

  （五）实行计重收费仅是调整和完善货车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和计征方式，

通行费征收管理的其他规定（如收费年限等）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七、组织实施 

  （一）成立协调机构。 

  实施计重收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按照“政

府领导、部门分工、联合行动”的原则组织实施。成立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任

组长，省交通运输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质监局为成员的全

省计重收费工作领导协调小组，负责我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的领导、协调工
作，各部门职责如下：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高速公路计重收费系统建设，计重收费费率标准建议

方案的提出，计重收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业务培训，省计重收费工作领导小组

协调会议的召集，以及牵头组织计重收费紧急预案的制定。 

  省物价局：参与计重收费费率标准的测算，会同省财政厅依据我省实施计
重收费的基本原则，审核计重收费费率标准。 

  省财政厅：负责制定适合计重收费工作的车辆通行费专用票据，会同省物

价局审核计重收费费率标准。 

  省公安厅：参与计重收费应急预案的制定，协助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在实施

计重收费后，维持正常的交通秩序和收费秩序。 



  省质监局：加大宣传力度，贯彻《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国家强制标准 GB1589—2004）国家强制性标准，负责计重收费站的计量认证

和定期检定称重设备、处理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对称重计量的争议或投诉等相关

事宜。 

  领导小组下设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
主要负责协调各部门统一行动，组织落实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研究解决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督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以上各成员单位要在收费站显著位置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二）广泛宣传教育。 

  对载货类汽车实施计重收费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为此

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由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系统的宣传计划，加强与新闻

媒体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开辟报纸专栏、系列报道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

传相关的政策措施，为实施计重收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他们了解计
重收费、接受计重收费、支持计重收费。 

  （三）正确处理好计重收费和治超执法的关系。 

  交通运输、公安等行政执法部门要把实施计重收费与治理公路“三乱”、

治超执法结合起来，确保计重收费与治超执法同时开展，互动互补、相互促

进。不能因为实行计重收费而弱化治超执法工作，对发现的超限超载违法车

辆，要依法严管，坚持卸载、劝返并严厉处罚，避免超限超载车辆对公路造成

损害，保证交通畅通。实现从行政、经济两个方面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双重监

控。 

  （四）制定应急预案。 

  按照“保障畅通、确保稳定、逐步过渡、顺利推进”的原则，制定实施计

重收费应急预案。一是在实施计重收费的同时，保留原有收费系统及按车型收
费标准，一旦计重收费设备或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行，及时启动原有收费

系统或备用方案，以确保收费工作的有序开展；二是在实施计重收费的初期，

在收费站部署一定的公安、交通执法人员，一旦出现人为堵塞交通或者其他群

体性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协助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维持正常的交

通秩序和收费秩序；三是实施计重收费的收费站点，建立向交通运输、公安部

门的信息报告机制，配合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开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五）做好相关配套工作。 

  根据实施计重收费后，全省超限超载运输比例的实际发展情况，分阶段加

大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对道路损害的经济补偿力度。 

  本方案由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通行费计算模型 

附件 

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通行费计算模型 

  根据拟定的计重收费实施方案以及超限费率补偿系数及确定方法，下面

给出计重收费方案的通行费计算模型。 

  一、名词和符号 

  Gi－车货实际总重（吨）； 

  Nz－未超限车辆应缴费额（元）； 

  Nc－超限车辆应缴费额（元）； 

  W－行驶车辆所对应的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吨）; 

  M－基本费率（元/吨公里）； 

  M1-5 吨到 35 吨费率（元/吨公里）； 

  M2-35 吨到 49 吨费率（元/吨公里）； 

  费率： 

  M1=［(k1-1）·Gi+5·(7-k1)］·M/30 

  5 

  M2=k1M·［(k2-1)·(Gi-35)/14+1］ 

  35 

  L-行驶里程； 

  k1－5 吨到 35 吨费率递减幅度； 

  k2－35 吨到 49 吨费率递减幅度； 

  kmin－超限补偿最小倍数； 

  kmax－超限补偿最大倍数； 



  k3－超限补偿倍数： 

  k3=kmin 当 Gi/W≤1.3 时; 

  k3=(20·kmin+10·kmax·Gi/W-13·kmax-10·kmin·Gi/W)/7 

  当 1.3  

  k3=kmax 当 Gi/W>2 时; 

  二、计算公式 

  （一）正常装载的合法运输车辆通行费计算公式。 

  Nz=5·M·L 当 Gi≤5 时; 

  Nz=(5·M+(Gi-5)·M1)·L 当 5＜Gi≤35 时; 

  Nz=(5·M+30·M1+(Gi-35)·M2)·L 

  当 35＜Gi≤49 时; 

  （二）超过公路承载能力的车辆通行费计算公式。 

  当 Gi>W 时，Nz 由 W 判定计算： 

  Nc=Nz+(Gi-W)·M·L 当 1  

  Nc=Nz+(0.3·W·M+0.5·(Gi-1.3·W)·(kmin+k3)·M)·L 

  当 1.3  

  Nc=Nz+(0.3·W·M+0.5·0.7·W·(kmin+kmax）·M+(Gi-

2·W)·kmax·M)·L 

  当 Gi/W>2 时; 

  正常装载情况下车辆费率变化情况如图一所示，超限车辆超限补偿倍数变

化情况如图二所示，其中部分参数已在图中标出。 



  

  

  说明：M为基本费率，即 0.070 元；G1 为优惠区间起始吨位，即 5 吨；W
为车辆承载能力限值。 


